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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
第 15 号——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

（2023 年修订）》修订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财务报

告的编制及信息披露行为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中国证监会结

合监管实践，研究修订了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

则第 15 号——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财务报告的一

般规定》）。现将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随着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深化，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正式

实施，对公司财务信息披露提出更高要求，现行《财务报告的一

般规定》对规范公司财务报告的编制及信息披露行为起到重要作

用，但部分规定实际应用中面临一些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如部分规

定执行中判断空间较大、披露模板化问题较为突出、与其他监管

规则的协调衔接有待加强等，为提高财务报告编制质量，有必要

对《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》进行修订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一是在总则中明确重要性判断原则。对于披露事项涉及重要

性标准判断的，公司应披露重要性标准确定方法和选择依据。

二是减少冗余信息披露。简化公司基本情况等披露要求，对

于其他规则已明确要披露的信息不再要求重复披露，提升财务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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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可读性。

三是压缩模版化披露空间。对于收入、应收款项坏账准备、

存货跌价准备等各行业、公司间差异较大、个性化较强的会计政

策，要求公司结合自身情况充分披露相关确认原则、计量方法及

依据，不得照搬照抄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。

四是细化重要报表项目附注披露要求。主要包括：强化应收

款项、存货、投资性房地产、长期股权投资相关信息披露要求，

要求公司披露重要资产的减值情况、减值过程中使用的关键参数

及确定依据等；要求公司充分披露收入分解信息，以及识别的履

约义务、交易价格分摊等重要信息；优化现金流量表披露要求，

要求公司披露不涉及当期现金收支、但影响财务状况的重大活动

等；完善政府补助、股份支付、套期业务相关信息披露要求，充

分反映公司经营情况。

五是增设专节明确研发支出附注信息披露要求。要求公司全

面披露研发支出的归集范围、金额增减变动、资本化费用化判断

标准及依据、减值测试情况等重要信息，引导市场各方恰当评价

公司科技创新能力。

此外，为保持监管规则协调一致，本次修订结合近年《企业

会计准则》和资本市场监管规则的调整，对企业合并、在其他主

体中的权益、政府补助等披露要求予以完善。

三、公开征求意见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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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征求意见期间，我会共收到相关意见 71 条，部分意见

为规则适用和执行安排方面的意见，已吸收采纳其中部分意见，

并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；针对文字表述的意见全部采纳吸

收。此外，部分意见建议进一步增加披露要求，相关建议在《财

务报告的一般规定》中已有原则性规定，不宜在规则条款中过度

细化，后续将以发布案例等形式提供实践指引；还有部分意见对

规则定位及内容的理解不完全准确，无需修改具体条款，后续将

在执行过程中加强培训指导。

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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